
嘉義縣朴子市人民申請納骨堂使用作業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由納骨堂值班人員帶領選位 

1.申請人檢附： 

 （1）使用者死亡證明書或除戶戶籍謄  

      本。 

 （2）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至現場辦理。 

 

備註:塔位使用費若以本市價位申請，需 

使用者曾居住本市或申請人現居住本市

滿 6 個月(與使用者 2 親等內)；以上資格

以戶籍謄本為證明。 

 

2.由管理人員審核應備文件是否齊全。 

3.開立繳款單，請申請人向朴子市農會繳 

  納費用。 

4.費用繳納完畢，收據由申請人留存；進

塔當日請申請人攜帶收據，簽收塔位契約

書、納骨堂許可證。 

不符合 

符合 


